
 

昌江核电厂核安全信息公开(第三季度报告) 

一、流出物排放管理 

1.1 电厂流出物管控整体情况 

放射性气态流出物：2023 年第三季度海南昌江核电 1、2 号机组放射性气态

流出物排放满足国家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。排放总量均低于各自的生态环境部批

复限值，单月排放量未超过年限值的五分之一，连续三个月的排放量未超过年限

值的二分之一。 

放射性液态流出物：2023 年第三季度海南昌江核电 1、2 号机组放射性液态

流出物排放满足国家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。排放总量均低于各自的生态环境部批

复限值，单月排放量未超过年限值的五分之一，连续三个月的排放量未超过年限

值的二分之一。 

1.2 放射性气态流出物排放量 

表 1：1、2 号机组气载流出物排放情况统计表 

类别 
1、2 号机组气载流出物 

惰性气体 碘 粒子 氚 碳-14 

优化申请批复值

（Bq） 
1.71E+14 9.00E+08 1.40E+08 6.75E+12 4.28E+11 

季累计排放量占批复

值的百分比 
0.82% 0.07% 0.17% 3.65% 4.34% 

1.3 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量 

表 2：1、2 号机组液态流出物排放情况统计表 

类别 
1、2 号机组液态流出物 

氚 碳-14 其余核素 

优化申请批复值（Bq） 6.72E+13 3.14E+10 1.50E+10 

季累计排放量占批复值的百分

比 
6.34% 1.38% 0.32% 

二、辐射环境监测数据 

2.1 概述 

贯穿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系统按照海南昌江核电厂《环境监测大纲》的要

求，以 1 号反应堆为中心，在 10km 范围内共设 9 个固定式 γ 剂量率连续监测点

（分布见图 1、图 2），目前 9 个监测点处于正常运行之中。 

气溶胶样品分别设置是海尾镇（EC4-7）、三联村（EC4-6）、EM 楼（EC4-

1）、环境实验室（EC4-5）共 4 个点位（与固定式 γ 剂量率连续监测点位重



 

合），其中海尾镇和三联村两个点位采用大流量气溶胶采样器，而 EM 楼、环境

实验室两个点位则采用超大流量气溶胶采样器。气溶胶样品分析项目为每月一次

的总 α 、总 β 分析。 

海水针对取水口、排水口（月度样品）开展取样分析。海水分析项目为 γ 谱

分析以及 3H 放化分析。 

 

图 1：厂内固定贯穿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点 



 

 

图 2：厂外固定贯穿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点 





 

站点名称 
气溶胶总 α（mBq/m3） 气溶胶总 β（mBq/m3） 

测值范围 均值 测值范围 均值 
EC4-1 

(EM 楼) 
0.148~0.230 0.183 0.442~0.639 0.560 

EC4-5 
（环境实验室） 

0.109~0.700 0.373 0.291~0.609 0.471 

EC4-6 
（三联新村） 

0.013~0.096 0.051 0.171～0.402 0.283 

EC4-7 
（海尾镇） 

0.023～0.028 0.026 0.153~0.378 0.252 

2.2.3 海水 

2023 年第三季度，取水口 9 月的氚测量值略高于探测限，为 2.42Bq/L，7 月、8 月氚测量值均低于探测限；排水口 7、8、9 月氚测

量值均低于探测限。2023 年第三季度流出物排放总量未超过所批准的年排放总量的二分之一，第三季度每个月的排放总量也未超过所批

准的年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，符合审管要求。后续将继续跟踪取、排水口 3H 的活度变化情况。在 γ 谱分析中，取水口、排水口点位

137Cs 及其他 γ 核素测量值均低于探测限。 

表 5  海南昌江核电周围地区海水放射性比活度（单位：Bq/L） 

样品种类 取样地点 氚取样时间 3H 
海水 γ 核素 
取样时间 

137Cs 核素 其他核素 

海水 

取水口 
2023.7.5 ＜1.20 2023.7.11 <0.028 

<MDC 

2023.8.2 ＜1.20 2023.8.2 <0.026 
2023.9.5 2.42±0.40 2023.9.5 <0.025 

排水口 
2023.7.20 ＜1.20 2023.7.5 <0.024 
2023.8.2 ＜1.20 2023.8.2 <0.023 

2023.9.5 ＜1.20 2023.9.5 <0.023 
 


